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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教學評鑑相關作業，特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訂

定「嘉南藥理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本校開設之正式學分或學位課程，均需依嘉南藥理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進行教學評鑑。 

三、 教學評鑑以全校專兼任教師為主要對象，由受評教師依教師最近一次之教師評鑑之教學

成績評分與最近一學年之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平均成績各佔 50%，送二級教學單位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評，一級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評。教師評鑑之教學成績

評分項目與佔分比例依本校教師評鑑之教學成績評分表包括： 

(一)、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 

(二)、教學行政。 

(三)、教學輔導。 

(四)、教師專業成長。 

(五)、其它有關之教師教學評鑑項目。 

四、 本校專任教師每年接受教師教學評鑑乙次(兼任教師每學期接受乙次，教學評鑑以教師

教學學生意見調查為主，唯兼任教授級教師得免接受評鑑)，各一級教學單位將複評成

績統計後送教務處彙整做為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參考依據，其得分 70 (含)以上為「通過」，

未達 70為「未通過」。 

五、 受評教師教學評鑑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而續聘者應：  

(一)、擬訂自我改善計畫書。 

(二)、參加本校教師教學諮詢輔導個別輔導乙次以上或增加本校教師專業 

教學成長之研習點數百分之五十。 

六、 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問卷內容之訂定與修正，應循適當程序並徵詢教師及學生代表意

見。 

七、 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採用問卷調查模式進行，由教務處每學期期中考試當週至期末考

試前三週統一辦理，當學期開授之課程除勞動合作教育、實習課程、書報討論、專題課

程(如：專題製作、實務專題、專題研究等)、收播他校之遠距課程及學位論文等課程外，

其餘課程均需納入問卷調查，實施方式採學生上網作業，以網頁填答方式進行為原則，

必要時得以書面填答方式進行。(學生上課出席率(依學務處缺曠課記錄截止日期為準)

超過 2/3(不含)時，其調查始為有效樣本)。 

八、 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結果應提供授課教師及教學一、二級單位參考，並定期檢討以增

進教學成效，提升教學品質，必要時應進行輔導改進。  

九、 各教學單位應鼓勵修課學生踴躍參與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未完成填寫教學意見調查

者得限制其使用學生資訊網查閱其個人期中、學期成績。  

十、 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填寫率優良之班級及個人將依提升教學意

見調查學生上網填寫辦法發給獎金以茲鼓勵。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